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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

深证审纪〔2026〕1号

关于对北京三清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
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北京三清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京市昌平区未来

科学城英才北三街 16 号院 15 号楼 2单元 1111 室；

魏文辉，北京三清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

长、总经理；

郭业斌，北京三清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

一、违规事实

2023 年 9 月 28 日，本所受理了北京三清互联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三清互联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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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上市的申请。经查明，发行人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（一）未披露控股子公司可若瑞娜利用个人银行卡以及发行

人利用体外主体代付费用等事项，未有效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

调查工作

招股说明书（申报稿）显示，可若瑞娜电气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可若瑞娜）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。发行人在首轮审核问询回

复中称可若瑞娜在所有重大方面已建立健全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

并已得到有效执行，发行人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（含可

若瑞娜）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。经查，可若瑞娜存

在利用员工、股东亲属等个人银行卡以及发行人存在利用体外主

体公司代为支付费用等情形，报告期各年度合计金额分别为

130.86 万元、107.31 万元和 119.08 万元。发行人未披露前述事

项，未有效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。

（二）未披露控股子公司可若瑞娜跨期提前确认收入事项

首轮审核问询回复中，发行人称不存在提前或延迟确认收入

的情况。经查，可若瑞娜报告期内存在跨期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，

涉及金额合计 839.04 万元。发行人未披露前述事项，审核问询回

复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
（三）未披露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占用发行人资金的

情形，未有效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

招股说明书（申报稿）显示，发行人不存在资金被实际控制

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员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

联方以借款、代偿债务、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况。经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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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股东刘某受让某合伙企业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魏文辉）持

有的发行人股权的支付价款中部分资金实际来源于发行人，并通

过多个账户划转至魏文辉控制的该合伙企业，导致该合伙企业占

用发行人资金。发行人未披露前述事项，未有效配合中介机构开

展尽职调查工作。

（四）其他信息披露违规事项

一是未按照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

股东信息披露》相关规定，在招股说明书中完整披露历史沿革中

曾存在的股权代持。二是个别供应商信息披露不准确，与实际情

况不符。三是研发费用及研发人员信息披露不准确。

此外，发行人还存在现场督导、现场检查期间删除邮件、OA

系统记录且未恢复，提供的部分资料不实等情形，属于本所《自

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办法》）第十三条第七项规定的可以从重实施纪律处分的情形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发行人未能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未有效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上述行为违反了

本所《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

五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以及第三十八条第二款

的规定。

发行人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魏文辉，财务总监郭业

斌未能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未有效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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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《审核规则》第七十三条、

第七十四条第三项、第八十一条，《实施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七项

的规定，经本所自律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

下处分决定：

一、对北京三清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

分；

二、对北京三清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

总经理魏文辉，财务总监郭业斌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对于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

会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
三清互联、魏文辉、郭业斌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

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，诚实守信，依法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

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须的信息，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

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2026 年 1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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